附件2

制度公开主要内容

一、调查目的
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包头市妇女、儿童发展状况，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及时掌握妇女儿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情况，跟踪监测《包头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包头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内蒙古自治区统计管理条例》，制定《包头市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制度（2025年统计年报）》。
二、调查内容
反映妇女、儿童生存与发展基本情况的统计指标。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
包头市相关部门及旗县级统计机构、旗县级相关部门。

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式。
五、组织方式
此项调查任务由包头市统计局组织实施，由包头市统计局及各部门负责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在对数据审核无误后，各相关部门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统计监测分析系统报送，并将加盖公章的纸介质报表报包头市统计局（旗县区统计局及旗县区相关部门遵照执行）。

六、数据发布
调查结果为包头市统计局及各旗县区统计局使用，也可向其他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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